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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售食用油琳琅滿目，除了

常食用的大豆沙拉油、花生油

外，還有葵花籽油、橄欖油、苦

茶油、玉米胚芽油、麻油及調合

油等植物與精製豬油、牛油等各

式油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提醒，想要美味飲食

健康生活，一定要先做好認識食用油功課喔! 

    常聽到坊間傳言：「冷壓橄欖油最健康，煎煮炒炸都可以用」，而傳統的烹調

方式最常被使用的豬油，在日益重視健康的考量下，越來越少人用了，但是豬油

真的不好嗎？食藥署說明，每一種油

都有它的優缺點，只要正確使用，就

能發揮最佳效果。 

    油脂的種類可分為飽和脂肪

酸、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及多元不飽和

脂肪酸，而各種油品都含有這三種脂

肪酸，只是比例不同；基本上富含飽

和脂肪酸的油脂較適合高溫煎炸，而不飽和

脂肪酸含量較多的油脂則較適合低溫拌

炒。因此冷壓橄欖油較適合「低溫烹調」，

不建議用來高溫煎炸。 

    食藥署強調，食用油的選用應要符合「適油、適溫、適量、適用」，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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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桶油用透透」的習慣是需要修正，應依不同的烹調方法來選擇正確的食用

油，才能兼顧美味和健康。歡迎大家到食藥署網站（首頁>出版品>圖書）下載

「油炸油安全管理簡易手冊」參考。 

二、 食藥署大專實習招募中！ 

想要讓自己的專業有一展長才的機會嗎？食藥署大

專生暑期實習招募中！為了讓相關專業領域的學生們實

地學習製藥、研究檢驗技術及審查品質文件的要領，並培

養揪出黑心食品與不法藥物的年輕尖兵，歡迎同學們把握

時間，在今年 4月底前提出申請，因名額有限，請把握良

機爭取實習！  

  Q：請問申請大專實習的資格為何？ 

  A：凡是就讀藥學、醫療器材、化粧品、食品科學、檢驗或公共衛生等學系的

大專院校生，都有機會申請！只要在食藥署官網的主題專區，找到「大專

院校暑期實習生專區」選項，點進去之後可仔細閱讀相關文件。 

  Q：有哪些實習單位適合自己？ 

  A：您可以從「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受理大專院校學生實習名額彙總表」

中，知道今年有哪幾個單位提供實習機會？提供的名額數？然後依照自己

所學專業，尋找有興趣或相關領域的單位實習。提醒大家，注意申請前務

必留意，提供實習的單位是否有特殊要求或限制？ 

 Q：請問申請時程與文件為何？ 

 A：「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受理大專

院校學生實習要點」中最重要的，受

理的日期、方式，以及要繳交的資

料，請在 4月 1日到 4月 30日期間，將申請文件以學校公文函寄送到食藥

署，申請文件在實習要點後面的附件中，都有表單格式可供下載。經過食

藥署審核之後，申請結果會以公文正式通知學校，凡是通過申請者，就有

機會度過一個精彩又充實的難忘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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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臨床試驗報您知 

「請問您要不要考慮參加臨床試驗？」阿美在看診時聽到醫師詢問，突然想

起親友曾提起參與臨床試驗的經驗，但仍感到有些困

惑，思考著臨床試驗的過程？參加試驗對自己的病情治

療會有哪些影響呢？ 

許多新興藥物（包含藥品或醫療器材）雖然經過了

許多動物試驗，但應用在人體上仍然有許多不確定性，

因此在廣泛使用前，必須先確認運用於人體的情形，以確保該藥物的治療方式對

病患是安全、有效且合適的，之後才可以順利上市並用於臨床診斷治療。 

執行臨床試驗必須符合醫學倫理，確保試驗受試者的安全與人權。每位參與

人體試驗受試者，在試驗前都需簽署受試者同意書（Informed Consent Form），

確保受試者知情（Informed）並自主同意（Consent）參與試驗。 

由於試驗都有其風險，在決定成為人體臨床試驗的受試者前，您有權利知道

參與此試驗的目的、其他可能之治療方法及其說明、整個試驗過程對受試者做的

事、參與試驗後該怎麼配合、試驗存在的風險性有多大、可能發生的副作用（不

良反應），以及發生危險或緊急狀況該怎麼處理？這些資訊都詳載於同意書中，

讓有意願當受試者的人有充分的考慮，而在試驗途中也有權隨時退出，不會遭受

不平的待遇或權益受損。 

    整個臨床試驗的執行過程及結果，都會

在醫院及衛生主管機關的把關評估下進行，

並應符合醫療器材優良臨床試驗基準等規

範。 

    目前臺灣各大醫療中心已擁有執行跨國多中心臨床試驗的高度技術與水

準，並符合國際要求的受試者保護機制，吸引許多國際級醫療器材公司，將台灣

納入多國多中心之醫療器材臨床試驗據點，以利加速研發醫療器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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